


[bookmark: _GoBack]关于2020年2月10日-2月14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0年2月10日-2月14日。
联系电话：0692-8186441、8119112（政务服务大厅）
传真：0692-8186441
通讯地址：盈江县象城路下段勐腊派出所对面，永胜居委会旁，县交通局隔壁。
邮编：679300
	德宏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拟审批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开表

	项目名称
	盈江县黎涛塑料加工厂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
	盈江县平原镇芒璋村民委员会沙坡村民小组
	建设单位
	 盈江县太平镇黎涛塑料加工店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书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云南大学科技咨询发展中心

	项目概况

	盈江县黎涛塑料加工厂建设项目位于盈江县平原镇芒璋村民委员会沙坡村民小组项目占地面积7275.8平方米，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主要建设塑料颗粒生产车间及其他生产辅助设施；设置2条塑料颗粒生产线，年产塑料颗粒5000吨。项目总投资3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估算为12.2万元，占总投资40.67%

	项目主要环境影响

	（1）施工期环境影响
建设单位于2019年4月同盈江县平原镇芒璋村民委员会上寨村民小组租用本项目地块，此地块为原红盈工贸有限公司的选矿厂；本次施工主要为新增一套塑料颗粒生产线，安装相关设备、规范原料堆放场地、改造生产废水沉淀池、设置有机废气处理装置、设置机修车间及危废间等；施工工作量不大，为局部施工；项目施工时将产生粉尘、噪声、废水及固废等各类污染物。
1)施工期废气
施工单位加强施工区的规划管理，并用蓬布遮盖建筑材料；对施工现场进行科学管理，对原材料进行覆盖，原材料的堆放争取一步到位，减少搬运次数。水泥应设专门库房堆放，搬运时轻举轻放，防止包装袋破裂；运输车辆严禁超载及对运输车辆进行清理，避免造成运输道路上泼洒及车轮上粘附渣土，致使运输道路粉尘量的增加，从而增加运输扬尘量。施工机械废气属点源无组织排放，具有间断性、产生量较小、产生点相对分散、易被稀释扩散等特点，施工场地周围较空旷，大气扩散条件相对较好，故一般情况下，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所产生污染物在空气中经自然扩散和稀释后，对评价区域的空气环境质量影响不大。
2） 施工期废水
项目施工期用水主要为生活用水（施工人员清洗用水）、施工场地洒水降尘用水，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项目施工期废水产生量较少，主要污染物为SS，经污水收集桶沉淀后用于施工场地降尘，不外排，对环境的影响较小。项目施工期施工人员不在项目区食宿，施工人员生活用水仅为少量清洗用水，施工期生活污水产生量较小，经污水收集桶沉淀后用于施工场地降尘，不外排，对环境影响较小。项目地表尘土较多，粒径较小，晴天时因风力原因而产生扬尘量较大，项目非雨天对施工场地洒水降尘，场地降尘洒水全部蒸发消耗，不产生废水，对环境无不利影响。
3） 施工期噪声
[bookmark: _Toc30408][bookmark: _Toc382648424]项目施工为局部施工，不使用挖机、装载机等大型机械和高噪声施工设备；项目施工过程会产生的施工噪声特点是突发性和间歇性，持续时间短，经过厂房隔声、距离衰减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采取合理措施后，可尽量减轻项目施工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加之施工是短时期的，因此施工过程中对区域声环境的影响是暂时的，将随着施工的结束而消失。
4） 施工期固废
[bookmark: _Toc14458]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建筑垃圾、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项目在施工过程中会产生少量的建筑垃圾，施工建筑垃圾收集后清运至建筑管理部门指定堆放点，其中可再生利用部分回收出售给废品站，严禁随意丢弃，对环境的影响较小。由于施工人员不在施工现场食宿，施工人员生活垃圾产生量较小，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定期清运至芒仗街垃圾收集点，最后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对环境的影响较小。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污染都是暂时的，随着施工过程的结束，这些污染也将消失。
（2）运营期环境影
1）环境空气影响分析结论
项目废旧塑料挤塑废气经过活性炭+UV等离子光氧一体机装置处理后经15m排气筒排放，非甲烷总烃及颗粒物排放达到《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4、表9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臭气排放《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的排放限值；根据预测结果表明，工程实施后，各项污染物均可达标，不会对周围环境空气质量产生明显污染影响。在落实各项要求的治理措施前提下，对环境空气及敏感保护目标的影响较小。另外，建设单位严格按照要求正常运作，必须保证处理设施的正常运转，避免事故排放的发生；一旦出现设备故障，应立即停产检修，禁止事故状态下排放废气，避免对大气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破碎工序采用湿法破碎；对原料堆场附近洒落物料等产尘点及时进行清扫，确保厂区干净，以减少对外环境的影响；合理安排生产工艺，减短场内物料的转运距离，降低物料输送落差，减少粉尘产生量；则粉尘对周围环境影响在可承受范围内。项目厨房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能够达到《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相关浓度限值2.0mg/m3的要求，综上所述，建设项目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大气污染物通过加强管理、采取上述防治措施后，对周围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不大。
2）水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bookmark: _Hlk535281101]该项目产生的破碎、清洗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废旧塑料的清洗用水，不外排；冷却水循环利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化粪池处理后用作农家肥施用于周围农田，不外排。因此不会对地表水环境造成影响。
3）声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昼间、夜间项目厂界噪声等效声级贡献值范围在35.71dB（A）～49.11dB（A）之间，各测点等效声级值差别不大，均未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昼间标准，即60dB（A），夜间标准，即50dB（A）。敏感点广饶坡距离项目650m，故本项目运行产生的噪声对敏感点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影响分析结论
 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能利用的废塑料和杂物、生活垃圾、泔水、废油脂等一般固体废物，统一收集后定期清运至芒仗街垃圾收集点，最后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沉淀池及清洗池沉渣经脱水后定期清运至水泥厂作为原料使用。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项目产生的废活性炭为危险废物，必须按照危险废物相关标准进行处置，收集后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交由有危废处理资质单位进行处理。通过上述处理措施处理后，本项目可实现固体废物的零排放，因此对环境影响较小。
5） 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产生的破碎、清洗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废旧塑料的清洗用水，不外排；冷却水循环利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化粪池处理后用作农家肥施用于周围农田，不外排。由污染途径及对应措施分析可知，项目对可能产生地下水影响的场所、设施进行有效预防，采取相应的防渗措施。在确保各项防渗措施得以落实，并加强维护和厂区环境管理的前提下，可有效控制厂区内的废水污染物下渗现象，避免污染地下水，根据调查其他类似行业防渗方法，采取上述措施后，项目不会对区域地下水环境产生明显影响。因此，本工程废水对地下水没有影响。

	项目预防及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一、施工期防治措施
建设单位于2019年4月同盈江县平原镇芒璋村民委员会上寨村民小组租用本项目地块，此地块为原红盈工贸有限公司的选矿厂；本次施工主要为新增一套塑料颗粒生产线，安装相关设备、规范原料堆放场地、改造生产废水沉淀池、设置有机废气处理装置、设置机修车间及危废间等；施工工作量不大，为局部施工；项目施工时将产生粉尘、噪声、废水及固废等各类污染物。
1、废气
施工单位加强施工区的规划管理，并用蓬布遮盖建筑材料；对施工现场进行科学管理，对原材料进行覆盖，原材料的堆放争取一步到位，减少搬运次数。水泥应设专门库房堆放，搬运时轻举轻放，防止包装袋破裂；运输车辆严禁超载及对运输车辆进行清理。
2、废水
项目施工期废水经污水收集桶沉淀后用于施工场地降尘，不外排，对环境的影响较小；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污水收集桶沉淀后用于施工场地降尘，不外排。
3、噪声
采取合理的施工方式，优先选用低噪声的施工设备，减少高噪声设备机械的同时运行。减少碰撞噪声；减少人为噪声；对位置相对固定的机械设备；对动力机械设备进行定期的维修、养护，进行建筑施工工地的环境保护管理。
4、固废
建筑垃圾收集后清运至建筑管理部门指定堆放点，其中可再生利用部分回收出售给废品站，严禁随意丢弃；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定期清运至芒仗街垃圾收集点，最后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二、运营期防治措施
1、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有组织废气 （非甲烷总烃、颗粒物、臭气）产生源主要为单螺杆挤出机在塑料熔融拉丝过程中产生的NMHC气体，经活性炭+UV等离子光氧一体机装置”设备处理挤塑废气，处理后经15m高排气筒排放。
（2）无组织废气 （非甲烷总烃、颗粒物、臭气）车间内约有10%的非甲烷总烃和颗粒物未经集气设备收集，可采取机械通风装置加强车间通风装置，保持车间内空气流通；控制熔融炉温度，避免熔融温度过高，减少有机废气的挥发。
（3）废旧塑料先采用人工分拣分类的方式将有用的废塑料与其他泥沙和不用的废塑料分离开，原料堆场为半封闭结构，粉尘呈无组织排放，产生量小。另外，废旧塑料破碎采用水喷淋破碎工艺，破碎过程基本无粉尘产生。
（4）项目厨房油烟经一套净化效率大于60%，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放，项目厨房餐饮废气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
2、水污染防治措施
（1）项目破碎、清洗过程不添加任何清洗剂进行清洗，因此该清洗废水主要污染物为SS，破碎、清洗废水通过厂内6级沉淀池处理后循环利用，清洗废水不外排。
（2）冷却系统在冷却过程中仅水温升高，水质与原水差异不大，经冷却水池自然降温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3）环评要求建设单位应将生产场地全部防渗硬化处理，厂内水道全部防渗硬化处理，每个清洗点均设废水收集水道，同时合理设计集水、排水道。
（4）该项目职工均来自当地，生活办公区设有食堂、卫生间，生活污水经油水分离器、化粪池处理后作为农家肥施用，不外排。
3、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在气体进出口部位安装适当的消声器，消声器的选择应注意噪声源的频率特性、设备的工艺要求和使用环境，对具有中、高频特性的风机，应采用阻性消声器，而对于具有低、中频特性的空压机噪声。
（2）安装减振基座、减振基础等设施，进出口等连接处采用柔性接头。
（3）重视绿化工作也是噪声防治的一项积极措施。绿化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调节气候，而且还可阻滞噪声传播、吸收尘等污染物，减轻污染。工程应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选取适宜当地生产的树种，种植于高噪声源及厂界四周。
（4）加强项目区车辆管理，做到人车分流，道路设置禁鸣标志，禁止汽车在区内鸣号，车主应服从管理，遵守项目内停车时间和禁鸣规定。
4、固体废弃物防治措施
（1）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不能利用的废塑料和杂物、生活垃圾、泔水、废油脂等一般固体废物，统一收集后定期清运至芒仗街垃圾收集点，最后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2）沉淀池及清洗池沉渣经脱水后定期清运至水泥厂作为原料使用。
（3）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项目产生的废活性炭为危险废物，必须按照危险废物相关标准进行处置，收集后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交由有危废处理资质单位进行处理。

	公众参与情况

	在公众参与公告、网上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建设中有关环境问题的任何意见和建议。回收的公众参与调查表公众调查结果表明：100%的公众对建设项目持赞同意见。

	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所作出的相关承诺文件
	关于《盈江县黎涛塑料加工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示的情况说明　

	拟审批意见

	拟审批意见
	　同意审批

	注:项目基本情况、项目主要环境影响、项目预防及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公众参与情况、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所作出的相关承诺文件部分由建设单位填写。拟审批意见、公众反馈意见联系方式部分由行政审批机关填写



	德宏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拟审批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开表

	项目名称
	盈江中盈商品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
	盈江县平原镇陇中村盈江县剑雄粉磨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厂区
	建设单位
	 盈江中盈商品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表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云南大学科技咨询发展中心

	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盈江县平原镇陇中村盈江县剑雄粉磨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厂区，项目占地面积13993m2，约合20.99亩，总建筑面积为2361.92m2，约25.35亩，项目地块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项目投资2300.37万元，建设180混凝土生产线2条混凝生产线，配套建设环保、消防和给排水、供电公用工程；项目主要进行现状房屋改造、新建门卫室、料仓铁皮棚；场地硬化、道路、挡土墙、护坡、大门、清水池、废水处理池等修建；搅拌站设备及工器具购置安装等；项目建成后可年产混凝土30万m3。项目环保投资36.93万元，占总投资的1.61%。

	项目主要环境影响

	（1）施工期环境影响
1）施工期废气
项目基础开挖中，机械挖掘作业、土石方装运、堆置等产生的扬尘；主体构筑物施工中的建筑材料（白灰、水泥、沙子、砖等）堆放、搬运、使用产生的扬尘；施工高峰期，运输量大，车辆往来频繁时，道路扬尘污染较为严重；施工机械及各型运输车辆，使用汽油、柴油作为能源，在运行时排放的废气是主要的污染源。
2） 施工期废水
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施工废水、施工人员的少量生活污水、地表径流；由于施工场内使用商品混凝土，施工废水主要为混凝土养护废水、工具清洗废水、车辆轮胎冲洗废水等。项目施工生产废水不含有毒物质，主要是泥沙悬浮物含量较大。项目区内设置临时沉淀池，将施工废水回收沉淀后用于施工过程和场地洒水抑尘；整个施工期内，施工场地不设置施工营地，施工人员不在场地吃住，仅依托现有的水冲厕所，因此施工人员产生少量的生活污水，生活污水进入粉磨站已建的化粪池进行处理，后期委托附近村民清掏作为农家肥使用，对地表水环境不造成影响；项目施工期集中在旱季，基本无施工地表径流形成，不会对地表水体造成污染。
3）施工期噪声
各类施工机械中，噪声较高的为装载机、挖掘机、电焊机、卡车、升降机等；主要受影响对象为距离工程最近凌翰搅拌站生活区，由于施工后各段工程量不大，施工周期短，敏感点所受施工噪声影响仅局限于一定的施工时段内，所受的影响时间较短。但为减轻施工机械噪声影响，在施工过程中必须对作业时段进行合理的安排，禁止午休、夜间施工，并做好机械的维修养护，在靠近敏感点一侧加强有效的防护屏障等环保措施，把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减至最低限度。施工噪声仅伴随于施工活动，随工程结束而消失，施工过程中做好声屏障隔音措施会减少噪声的影响，所以施工机械对周围声环境质量不会产生明显影响。
4）施工期固废
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基础开挖的土石方，施工过程产生的建筑垃圾以及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项目工程土石方分别清运至和平社村民菜地和平原镇勐町村预留建设用地回填，废弃土石方合理处置；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建筑垃圾可进行分类处理，分别捡出具有回收价值的废钢筋、废木材、废塑料、废包装材料等，送废品收购站回收利用；无回收价值的由施工方负责清运至周边需要回填的场地进行回填或者清运至当地建设部门指定的地点堆放处置，禁止随意丢弃。生活垃圾全部集中收集后，建设方要求施工方负责清运至当地乡镇垃圾收集点，由当地环卫部门集中清运处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得到妥善处置，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运营期环境影
1）环境空气影响分析结论
厂区加强管理，控制原料的堆存量，严禁物料堆放高度超出2.5m混凝土墙，缩短堆放时间，对砂石料堆场、原料装卸、物料输送、计量及投料产尘点设置摇头喷雾降尘设施，使物料含水率10%；尽量避免大风天进行砂、石等原料的卸车作业，装卸区要求靠近原料堆放区，原料堆放区增设摇头喷雾降尘设施，需采用边卸料边降尘的方式；原料运输车辆应实施封闭式运输，应对物料进行遮盖、遮挡，尽量减少沿途的逸洒，另外，在厂区出入口处设置1套运输车辆轮胎清洗设施，并在进厂时控制车速，以此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粉尘的产生量；要求项目企业加强管理，对厂区内地面定期派专人进行路面清扫、洒水，以减少道路扬尘。经过采取一定的降尘措施后，无组织粉尘经过大气扩散、绿化吸附后，无组织粉尘排放量不大，经过预测厂界浓度《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0.5mg/m3。
筒仓顶部及搅拌机顶部均采取负压吸风脉冲式除尘装置除尘后，除尘后的粉尘气体经距离地面15m高排气口排放，粉尘排放浓度可以达到《水泥工业大气污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1中颗粒物有组织排放浓度限值≤20 mg/m3。
食堂油烟采用1套油烟净化装置净化处理后，由项目厨房的专用烟道排放，油烟排放浓度能够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小型规模排放限值的要求。项目区汽车尾气及化粪池、污水收集池、垃圾桶等异味经自然扩散、绿化吸附后，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2）水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项目实行雨污分流，生产区的初期雨水经四周的雨水收集沟收集，流入厂区设置的初期雨水沉淀池进行沉淀后，回用于生产，后期雨水则通过截水沟外排。食堂废水首先经过油水分离器隔油处理后，同生活污水经过化粪池沉淀发酵处理，办公区、生活区化粪池污水暂存于污水收集池部分用于晴天项目区绿化浇灌，部分定期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不外排；生产废水经过三级沉淀处理后全部回用于生产或者旱季用于原料堆场抑尘用水，不外排。
3）声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项目运营期噪声为搅拌机组、装载机、泵类、空压机、皮带输送机等，噪声源强为70～90dB（A），通过加强管理，选用低噪声设备，高噪声设备集中布置，并对设备采用软连接、防振垫、绿化围墙隔声；定期对设备进行维修、养护等措施处理后经预测分析测厂界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项目对周围敏感点的影响可接受。
4）固体废物影响分析结论
 项目产生的生产固废用于场外运输道路回填或外售周边砖厂；筒仓顶部及搅拌主机均自带脉冲式除尘，回收粉尘作为原料回用于生产；生活垃圾通过集中收集后，能回收利用部分回收，其余无法回收部分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食堂泔水及废油脂企业采用塑料桶分类收集后，要求建设单位严格按照当地相关政府部门管理要求进行处置；储油罐清洗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清洗，罐底油泥、油渣随着清洗产生的废液由清洗单位负责统一清运收集后直接带离厂区，不在项目区储存。综上，固废处置率为100%。

	项目预防及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一、施工期防治措施
1、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施工扬尘防治做到“六个百分之百的目标”，即施工工地100%围挡、物料堆放100%覆盖、出入车辆100%冲洗、施工现场地面100%硬化、拆迁工地100%湿法作业、渣土作业100%密闭运输。
（2）对施工场地和汽车行驶的路面经常洒水，约每日4～5次，可以使空气中的扬尘减少70%左右，使扬尘的影响范围缩小到20～50米的范围，大大减少施工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3）对于建材和沙土的运输也应该加强管理，不得超载，减少建材和沙土的抛洒，定期清洗运输车辆轮胎等各种措施，防止在运输途中发生跑、冒、漏、滴。
（4）对易起尘物料存放点进行遮盖，并远离周边环境敏感点。
（5）优化施工期间运输车辆的出入场路径，对建筑物立面设置封闭的防护网，起到阻隔扬尘的作用。
（6）严格按照《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规定，粉尘逸散性的工程材料、砂石、土石方或废弃物应当用袋子集中堆置于工地区域，并覆盖防尘布或防护网。
（7）建筑施工场地出口设置车辆冲洗平台，并配备沉淀池，对运输车辆进行冲洗，以防污染施工场地周边的城市道路。
（8）运输车辆尽可能采用密闭车斗，并保证物料不遗撒外漏。若无密闭车斗，物料、垃圾、渣土的装载高度不得超过车辆槽帮上沿，车斗应用苫布遮盖严实，保证物料、渣土、垃圾不露出。车辆应按照批准的路线和时间进行运输。及时清扫施工现场洒落的沙石、水泥等物料，砂石堆场、场内的运输线路应定时洒水抑尘。 
（9）选择优质高效设备，提高能源的使用率，并对各种燃油设备和车辆定期维护，保证其良好运行，减少废气的产生量。
（10）加强施工管理，大风天气应停止土方作业。
2、水污染防治措施
（1）施工场地不设置施工营地，施工人员不在场地吃住，仅依托粉磨站现有的公厕，施工人员生活污水进入已建的化粪池进行处理，对地表水环境不造成影响。
（2）项目区内设置有沉淀池，将施工废水回收沉淀后用于施工过程和场地洒水抑尘。
（3）地表径流经过沉淀处理后，回用施工过程及场地洒水抑尘，回用不完的情况下，经沉淀处理后就近排入项目区外沟渠，不会对地表水体造成影响。
（4）开挖土石方需回填的就近堆放在开挖基坑两侧。雨天对开挖的土石方进行遮盖，减少水土流失避免对地表水体造成污染。
（5）尽量选用先进的设备、机械，以有效地减少跑、冒、滴、漏的数量及机械维修次数，从而减少含油污水的产生量。
（6）本环评要求施工中车辆维修、清洗到盈江县社会车辆维修清洗中心维修清洗。
3、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施工期间，施工车辆出入施工现场时应低速、禁鸣。
（2）施工时通过采取合理布局，选用低噪声设备。
（3）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在12时至14时午休时间、22时至次日6时夜间进行施工作业。 但抢修、抢险作业和生产工艺需要连续作业的除外。若确需夜间施工的，应报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办理《夜间施工许可证》，并且一定要事先公告周围居民，以便取得谅解。
（4）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环境宣传和教育，做到文明施工，建立健全控制人为噪声的管理制度，增强施工人员的环保意识，提高防止噪声扰民的自觉性，减少人为噪声污染。在施工现场禁止大声喧哗吵闹、高声唱歌或敲击工具等，作业中搬运物件，必须轻拿轻放，钢铁件堆放不发出大的声响，严禁抛掷物件而造成噪声。
（5）建设方应严格按照施工规范加以控制。在靠近周边敏感点施工时应设置移动式隔声屏、选用低噪声机械，产噪较大的设备必须安排在白天使用，并进行隔声及减振处理。
（6）项目在进行物料运输时，应合理安排运输时间，选择最佳的进场道路，避免在夜间及交通拥挤时段进行，减缓交通噪声对居民的影响。 
（7）在施工机械与设备与基础或连接部位之间采用弹簧减震、橡胶减震、管道减震、阻尼减震技术，可减少动量，降低噪声。
（8）合理布局施工场地，在允许的情况下，高噪声施工机械设备布置在远离居民的位置。
（9）项目施工期间应与施工方签订环境管理责任书，具体落实施工期噪声防治措施，减轻对声环境的不利影响，并防止扰民纠纷。建设单位还应在施工前应提前告知周边住户，希望能取得周边居民的理解，如果产生噪声纠纷，建设单位应与周边住户协商解决。
4、施工期固体废弃物管理措施
（1）规范施工期间施工车辆在物料运输过程中的操作，不得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固体废物，以免造成物料泄漏，给区域环境卫生带来不良影响，避免形成道路扬尘二次污染。
（2）对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固体废物的设施、设备和场所，应当加强管理和维护，保证其正常运行和使用。
（3）工程完工后，将工地及周围环境清理整洁，做到工完、料净、场地洁。
（4）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其中能回收利用的进行回收利用，不能回收利用部分，由施工方负责清运至周边需要回填的场地进行回填或者清运至当地建设部门指定的地点堆放处置，禁止随意丢弃。
（5）废弃土石方清运至和平社村民菜和平原镇勐町村预留建设用地回填，废弃土石方合理处置，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二、运营期防治措施
1、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 厂区加强管理，控制原料的堆存量，严禁物料堆放高度超出2.5m混凝土墙，缩短堆放时间，对砂石料堆场、原料装卸、物料输送、计量及投料产尘点设置摇头喷雾降尘设施，使物料含水率10%，减少无组织粉尘的产生；
（2）砂石料运输至厂区砂石料堆场内，尽量避免大风天进行砂、石等原料的卸车作业，装卸区要求靠近原料堆放区，原料堆放区增设摇头喷雾降尘设施，需采用边卸料边降尘的方式。
（3）原料运输车辆应实施封闭式运输，应对物料进行遮盖、遮挡，尽量减少沿途的逸洒，另外，在厂区搅拌车辆出入口处设置1套运输车辆轮胎清洗设施，并在进厂时控制车速，以此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粉尘的产生量，根据本项目的情况，要求项目企业加强管理，对厂区内地面定期派专人进行路面清扫、洒水，以减少道路扬尘。
（4）各粉料筒仓顶部及搅拌主机自带一套脉冲式除尘器，除尘效率达99%以上，共10套除尘器。
（5）食堂内要求安装一套油烟净化设施，净化效率达60%，经过净化处理后的烟气经过专用烟道引至屋顶排放。
（6）项目备用柴油发电机放置于专门的设备房内；发电机配有废气过滤棉，经过废气吸附过滤后，有效的降低废气的排放，并通过排烟系统排出设备间外，实现与外环境的换气，排气口未面向人口密集的方向，排气筒高度不低于2.5m。
（7）项目运营后必须严格执行50m 的卫生防护距离，在该防护距离内，禁止居民、学校、医院等敏感单位的建设。环评要求企业与相关部门及时沟通，禁止在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以内批建居住性用地和食品企业。
（8）加强厂区绿化，对无组织废气进行吸附。
（9）环评要求建设方应加强设备维护管理，保障除尘器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降低非正常情况发生几率。一旦由于除尘器故障导致事故排放，释放粉尘浓度增大时，员工应迅速发现并关闭送罐车空气泵，停止生产维修。
（10）加强厂区内外道路清洁管理，定期对道路进行洒水降尘、有必要时委托环卫部门清扫车辆对项目区运输道路进行清洁。
2、水污染防治措施
（1）项目实行雨污分流系统，项目区生产区的初期雨水经其四周雨水沟渠收集，流入厂区较低处设置的初期雨水沉淀池（25m3）进行沉淀处理后，回用于生产；后期雨水则排出厂区外。
（2）食堂废水首先经过油水分离器（1m3）隔油处理后，同生活污水经过化粪池（2个，12m3）沉淀发酵处理，办公区、生活区化粪池污水暂存于污水收集池部分用于晴天项目区绿化浇灌，部分定期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不外排；保证生活污水在化粪池内有足够的停留时间，并且避免生活污水短时间出现外溢。
（3）生产废水经生产区三级沉淀池处理后，用于原料堆场洒水抑尘或回用于生产。项目生产线配套设置了3级沉淀池，总容量为100m3。
（4）储油罐清洗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清洗，清洗产生的废液由清洗单位负责统一清运收集后直接带离厂区，不在项目区储存。
3、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选用低噪声设备，生产设备集中布置于生产区内，搅拌设备进行整体密闭，并在设备底部安装减震橡胶垫，接口处采用软连接处理；
（2）厂区厂界种植高大的树木，可阻隔生产设备噪声对厂区最近的保护目标的影响；
（3）对设备进行定期检查，以避免设备不正常工作而产生较大的噪声污染；
（4）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对高噪声设备的运行，应避免在人群休息时进行，与敏感点工作时间错开进行，以减少噪声的影响。
（5）协调好项目周边居民之间的关系，避免噪声投诉事件发生。
（6）项目建设方要求对进出厂的车辆进行管理，设置禁鸣限速标志，要求车辆出入的时间避开沿线居民休息的时间。
4、固体废弃物防治措施
（1）生产废水经过沉淀处理后，沉淀池沉淀物均为混凝土原料，设置生产固废储存池（容积为15m3）暂存，储存池上设顶棚，避免雨水冲刷二次污染，生产固废用于场外运输道路回填或外售周边砖厂。
（2）筒仓顶部及搅拌主机均自带脉冲式除尘，回收粉尘作为原料回用于生产。
（3）试验室用于力学检验产生的废混凝土块，经统一收集后，用于运输道路回填。
（4）生活垃圾通过集中收集后，能回收利用部分回收，其余无法回收部分生活垃圾，如包装废料、白色垃圾等，运至环卫部门指定的地点集中处理，不外排。
（5）食堂泔水及废油脂企业采用塑料桶分类收集后，要求建设单位严格按照当地相关政府部门管理要求进行处置。
（6）化粪池污泥定期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7）储油罐清洗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进行清洗，罐底油泥、油渣随着清洗产生的废液由清洗单位负责统一清运收集后直接带离厂区，不在项目区储存。
5、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
（1）充分做好各沉淀池、化粪池、污水收集池、排水沟渠、防洪沟渠及场地地坪的防渗处理，杜绝污水渗漏，确保污水收集处理系统衔接良好，防止污水“跑、冒、滴、漏”现象的发生，保证项目区内废水经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外排，对区域地下水水质影响较小。
（2）建设方严格按照《加油站地下水污染防治指南》及《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2014版）》（GB 50156-2012）的要求进行建设，为防止加油区油品泄漏，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油罐采用的双层罐及双层管道应符合《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GB 50156-2012）的要求。


	公众参与情况

	建设方对距离项目较近的和平社村民、和平社村民小组、草明亮村民小组进行了公众调查，并填写了公众参与调查表；根据调查表，无反对者，均支持项目的建设。

	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所作出的相关承诺文件
	关于《盈江中盈商品混凝土搅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全文公示的情况说明。　

	拟审批意见

	拟审批意见
	　同意审批

	注:项目基本情况、项目主要环境影响、项目预防及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公众参与情况、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所作出的相关承诺文件部分由建设单位填写。拟审批意见、公众反馈意见联系方式部分由行政审批机关填写



	德宏生态环境局盈江分局拟审批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开表

	项目名称
	云南省盈江星云有限公司2×25500KVA硅冶炼炉烟气治理升级改造项目
	建设地点
	德宏州盈江县昔马镇麻刀陆
	建设单位
	 云南省盈江星云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表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云南博曦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本项目主要对星云公司厂区现有1台25500kVA矿热电炉和在建1台25500kVA矿热电炉生产线产生的烟气进行脱硫处理，2条矿热电炉生产线分别建设一套脱硫系统。本项目对盈江星云有限公司现有和在建矿热电炉生产线分别建设一套脱硫系统，采用循环流化床半干法脱硫工艺（简称CFB）。其中，现有矿热电炉生产线烟气首先引入脱硫系统（本次新建）后进入厂区原有布袋除尘设施处理（包括48个灰斗、2016条布袋），最终通过厂区原有烟囱（直径4m、高度40m）排放。在建矿热电炉生产线烟气首先引入脱硫系统（本次新建）后进入布袋除尘设施（本次新建）处理，最终通过新建排气筒排放，在建矿热电炉生产线除尘设施和排气筒按现有生产线进行建设。本项目总投资为500万元，环保投资500万元。

	项目主要环境影响

	项目施工期主要为设备安装，其随着施工期的结束影响消失，对周围环境影响小。
（1）地表水影响分析
根据项目脱硫工艺，项目运行产生的净循环排污水与原有排污水一同作为厂区晴天的绿化、道路洒浇水，不外排；地坪冲洗水回用做洗硅水不外排；本项目不新增工作人员，因此无新增生活污水。因此，项目运营过程中对周围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2）废气影响分析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全厂SO2年排放量为116.16t/a、烟（粉）尘年排放量为34.95t/a，NOx年排放量不变为91.2t/a。具有较好的环境效益，对改善当地的环境状况产生积极作用。
（3）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在满足工艺要求的前提下，选用低噪声的设备。为了达到更好的声环境，气体输送机（包含罗茨风机）出口安装袋式收尘器起到消声作用，降低噪声辐射；工艺水泵选用新型高效型；通风管道合理布置，采用正确的结构，防止产生振动和噪声；控制室采用隔音门窗。通过以上降噪措施，可使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因此，噪声对外环境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
（4）固体废弃物影响分析
本项目主要固体废物为硅微粉、硫酸钙和亚硫酸钙，经硅微粉暂存仓收集后全部出售大理市亨通货运公司作为生产原料。本项目不新增工作人员，因此无新的生活垃圾等固废产生。原生活垃圾由市政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因此对外环境基本没有影响。

	项目预防及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名称
	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

	大气污染物
	施工期
	施工场地
	施工扬尘
	洒水降尘，车辆加盖棚布
	有效控制扬尘对周边敏感目标的影响

	
	运营期
	1#矿热炉G1
	矿热炉废气（SO2、NOx、烟尘）
	CFB循环流化床半干法脱硫，脱硫效率≥60%
	颗粒物能够满足《铁合金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8666-2012）表5中的标准限值；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要求

	
	
	2#矿热炉G2
	
	
	

	水污染物
	施工期
	施工场地
	施工废水
	设置一个规模为1m3的临时沉淀池，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作施工用水或施工场地降尘用水。
	废水不外排

	
	
	施工人员
	生活废水
	依托企业已建生活设施，其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标排放。
	达标外排

	
	运营期
	项目运行
	生产废水
	净循环排污水与原有排污水一同作为厂区晴天的绿化、道路洒浇水，不外排；地坪冲洗水集中收集后用作洗硅水。
	废水不外排

	
	
	工作人员
	生活污水
	本项目运行不产生生活污水。
	废水不外排

	固体废弃物
	施工期
	施工人员
	生活垃圾
	统一收集后与现有项目生活垃圾一起按当地环卫部门要求处置，处置率100%；
	处置率100%；

	
	
	施工场地
	弃土石
	全部用于厂区内绿化覆土，处置率100%；
	

	
	
	
	建筑废料
	部分可回收综合利用，不可回收部分统一收集后按当地建设管理部分要求处置。
	

	
	运营期
	脱硫塔
	硅微粉、硫酸钙、亚硫酸钙
	经硅微粉暂存仓收集后全部出售大理市亨通货运公司作为生产原料。
	

	
	
	工作人员
	生活垃圾
	项目职工由公司内部调配，不新增人员，因此不新增生活垃圾排放量。
	

	噪声
	施工期
	施工设备
	主要的施工机械噪声源为55～85dB(A)，加强运输车辆管理，进入厂区应低速行驶，禁止鸣笛。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运营期
	脱硫系统
	项目噪声源主要是脱硫设备中的气体输送机、工艺水泵等，源强在70-80dB（A）之间，主要采取隔声、消声、减震等措施。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生态保护措施及预期效果：
本项目为新建工程，由于项目所 在地为硅厂现有厂区内，现厂地三通一平已做好，不存在地表植被破坏的问题。




	公众参与情况

	



	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所作出的相关承诺文件
	关于《云南省盈江星云有限公司2×25500KVA硅冶炼炉烟气治理升级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全文公示的情况说明　

	拟审批意见

	拟审批意见
	　同意审批

	注:项目基本情况、项目主要环境影响、项目预防及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公众参与情况、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所作出的相关承诺文件部分由建设单位填写。拟审批意见、公众反馈意见联系方式部分由行政审批机关填写






